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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會通過「商品標示法」修正草案 

行政院今(8)日通過經濟部擬具之「商品標示法」修正草案，本

案未來順利完成立法程序，將有助於因應現代商業環境及保護消費者

權益。 

商品標示法係規範流通進入市場陳列販賣一般商品之應標示事

項及標示方法。考量近年來商業快速變遷及資訊科技蓬勃發展，網路

購物已成為消費者主要購物方式之一，並且電子標示方式亦隨之融入

消費者日常生活，爰商品標示法有與時俱進之必要。又現行條文對於

違反標示義務之處罰，一律採取先通知改正，屆期不改正始得予以處

罰之模式，亦有調整之必要。經濟部基於國際接軌、消費者保護與企

業經營效率間調和，乃進行本次修法。修正重點有因應科技發展增加

標示的彈性化、將網路商品販售平臺納入規範以及對違規業者依情節

為不同處分。 

一、 因應科技發展並接軌國際： 

(一) 增訂得公告特定類別商品可採電子標示方式： 

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科技、產業或經濟發展情況，公告得

採行電子標示方式之商品類別，以符合業界需求。 

(二) 修正製造日期採國際慣例標示為「年月」或「年週」；另時

效性商品，除標示製造日期外，仍須加註有效日期，且有效

日期應標示至「日」。 

(三) 修正部分應標示事項可依國際慣例方式標示或經公告後可

以英文或其他外文標示： 

參考國外及國內管理現況，部分標示事項可依國際慣例將

「公分」標示為「cm」；或以數學符號「±」標示數量之許可

差；又在無損商品之正確標示及保護消費者權益下，中央主

管機關得公告部分標示事項可用英文或其他外文標示。 

二、 兼顧商品屬性，增加標示彈性化： 

(一) 增訂得公告特定商品免依商品標示法標示之規定： 

考量商品特性或實務慣例已有其標示方式，而難以要求依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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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標示法規定標示，例如：書籍可以 ISBN 國際標準書號標

示，故增訂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特定商品得免依商品標示法

標示之規定。 

(二) 新增已流通進入市場之商品，其廠商資訊變更處理之規定： 

市售商品於上架販售後，如發生廠商名稱變更或地址遷移，

考量一般商品流通通路廣泛，如果須將已上架商品進行標示

改正，可能有窒礙難行之虞。在消費者保護與企業經營效率

間衡平下，增訂可以消費者可隨時知悉之方式公開其變更。 

三、  增列販賣場所以外之檢查場所並將網路商品販售平臺納入規範： 

近年來消費者採網路購物方式之比例逐漸提高，為加強網路商品

之管理，本次修法增訂地方主管機關得至製造商、委製商、進口

商、分裝商或其他商品製造、存放或分裝之場所檢查之外，亦增

訂網際網路平臺業者提供刊登者、供貨者或販賣業者資料之義務

及不配合之違反罰則。 

四、 增列重大違法者可逕予處罰： 

維持現行法須先通知改正後始得處罰之機制，惟基於公益及保護

消費者身體健康安全考量，新增如有違法情節重大或商品對身體

或健康有立即危害時，得逕予處罰之規定，以符合社會大眾期

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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